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唐源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源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对唐源电气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事项  

为了提高融资的便利性，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根据实际经

营需要，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融资授信额

度（最终以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际核准的信用额度为准）。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向银行及其他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包括但不限于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及贴现、保函、开立信用证等各项信贷业务。上述综合

授信额度最终以各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

需求决定，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拟为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

时，公司拟提供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355 号 1 栋 9 层 1 号办公楼（产权证

号：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460313 号）及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办

事处铁佛社区 5 组的土地（产权证号：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301896 号）

为前述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上述授信业务及担保事

项尚未发生，具体内容以公司根据资产使用计划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协议及实

际控制人与金融机构签署的最终协议为准。上述实际控制人提供的个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均由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无偿提供。 

（二）关联交易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5 条的规定，陈唐龙先生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艳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

经理，陈唐龙先生和周艳女士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其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此

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相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陈唐龙先生：中国国籍，现担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周艳女士：中国国籍，现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陈唐龙先生和周艳女

士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其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

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拟为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

信期限三年，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与综合授信期限一致，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前述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

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上述授信业务及担保事项尚未发生，具体内容以公

司根据资产使用计划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协议及实际控制人与金融机构签署

的最终协议为准。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融资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总经理审核和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借款合

同，审批公司以自有房屋提供抵押担保并签署担保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等），本

次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有效期自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3 年内有效。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担保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无偿为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公司无需因此向上述关联方支付费用，公

司无需对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为公司申请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目前的资金需求，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此次担

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与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除上

述其为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担保外，未与公司发生

其他任何关联交易。 

八、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审议结果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

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唐龙先生、周艳

女士回避该事项表决。 

董事会认为：为支持公司发展，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无偿为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个人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公司顺利取得经营发展

所需的资金，满足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

同时该事项将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意

将其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审议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

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认为：公司接受

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无偿

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行为，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

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也

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为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无偿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行为，并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有利于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现有业务的稳定发展和新业务的积

极拓展。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为上述授信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解决了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此

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支持公司发展，陈唐龙先生、周艳女士无偿为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个人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公司顺利取得经营发展

所需的资金，满足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

同时该事项将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

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关联交

易有利于支持公司实现业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资金，公司无需就此次保证担

保向保证担保人支付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

上，国金证券对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计划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李学军                     

 

 

 

 

            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杨会斌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